2023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上级绩效评价有关精神，结合我局实际，现将2023年度我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中央下拨我区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50万元。

根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区医疗保障局主要落实工作目标：1.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进一步夯实技术基础，提高数据采集质量和速度，切实保障医保信息系统高效、安全运行；2.是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3.是有效提升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医疗保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2023年渝水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到位5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5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2023年中央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支出共计50万元，用于网络维护、宣传培训、经办服务、打击欺诈骗保费用。资金在使用中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未发生将资金用于与医保工作无关的补贴发放、工会活动以及非办公项目采购等支出。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总体目标，主要完成：一是加强医保信息网络建设，辖区内公立医院全部接入全国异地就医直接平台；二是加强经办服务能力建设，建立三级经办服务网络，推动经办事项下沉，落实医保服务“一站式”和“一窗口”办理；三是加强医疗监管，实现区域内定点医药机构监管全覆盖；四是加大支付方式改革，建立DIP付费：五是推进药品耗材带量采购，规范价格和目录管理；五是积极开展政策宣传服务，提高政策知晓率和群众满意度。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设定三级绩效指标14个，实现完成13个，完成率93%，其中高值医用耗材网采率未完成，原因为所辖医疗机构全为一级医院，耗材使用量小，当年无采购需求。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中央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达到年初设定目标，符合政策要求。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信息技术建设和经办能力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切实保障医保信息系统高效、安全运行。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医保局内部管理股室的年度考评、定点医药机构年度考评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在渝水区政务信息网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表（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渝水区医疗保障局
2024年3月20日
